
號

簡 大典 ■寧 數氏 
係乂 房謂 英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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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往 香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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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公旗大 六期星 日茜月三年五十式國民（頁三）夕
Z

0
邦
人
吞
騙
葬
費
被
控
吿 

昨
朝
住
小
衙
有
某
華
人
被
控
以
吞
騙
豈
百
卜
五 

元
葬
費
案 
原
吿
控
訴
被
吿
不
獨
呑
騙
欵
項 

II 

不
允
咨
彼
所
間
。
乂
謂
每
見
原
吿
即
發
生
疾
病 

厶
C
被
吿
辯
護
一
謂
該
欵
係
原
吿
投
資
人
某
戲 

院
之
用
者 

俟
該
戲
院
開
始
營
業
後
：，當
即
償 

還
云
。。查
此
案
延
期
再
審.
5
。

。
擬
献
議
修
正
合
作
筲
例 

卑
詩
沿
岸
種
植
家
協
曾
之
執
委
。擬
於
此
數
日 

内1
4
城
坤
獻
段
修
正
合
作
會
例
。一
査
其
修

IE 

之
目
的
：
志
在
使
依
法
追
求
華
人
沿
街
賣
物
，- 

及
其
他
向
出
産
家
購
買
瓜
菜
者
。
而
該
等
出
産 

家
:
乂
已
簽
訂
合
作
推
銷
契
約
。。得
有
置
罪
之 

PJ
能
性
、，據
種
植
家
協
會
書
記
杯
士
氏
解
釋
修 

1EZ
 
必
要
，及
陳
述
出
產
家
合
作
組
織
辦
事
之 

棘
手
、
謂
沿
街
賈
物
者
。e
遣
派
貨
車
四
圍
發
賣 

貨
物
:
各
車
夫
乂
不
同 
"
価
發
生
事
件
：
按
照 

目
下
之
合
作
會
例
。
而
控
告
之1
難
得
置
罪
。 

但
所
提
犠
之
修
正
案
。
各
出
產
家
須
要
各
自
謹 

慎
。，號
記
其
箱
頭
。
及
認
明
之
。倘
有
非
法
沿 

街
賣
物 
-
則
貨
車
主
人
須
要
負
責
公
。 

另
自
一 
决
議
案
：
其
大
槪
如
卜
。。茲
因
果
子
販 

賣
商
未
領
有
牌
照
;
而
在
本
省
買
易
一
。以
致
果 

干
種
植
家
之
情
勢1
使
不
得
穩
固
。
是
以
表A
 

一 
切
果
子
及
其
蔬
菜
販
商 

由
省
政
府
發
給
牌

。
、以
保
證
本
省
之
果

由
省
政
一

照
；
乂
擬 

子
種
植
家

央
果
子
及
蜜
糖
例
相
似
者C

獻
讓
及
决
議
案
：
曾
提
交
蔬
菜
推
銷
局
二 

批
准
云
)

。
乂
有
兩
華
人
犯
毒
藥
案 

八
点
騎
差
數
名
馳
至
鼾
倫
比
更
街
四
三
五 

捜
獲
鴻
片
兩
包
拘 
一 
華
人
江
年
。
，上
午|
壹 

点
三

—
分
。。乂
馳
至
片
打
街
東
八

—
四
號
搜
査 

毒
藥
費
六
小
時
之
久
 
卒
搜
撞
鶏
片
五1
包
； 

烟
愴
力
枝 
天
秤
豈
副
：
將
華
人
張
滿
拘
捕C 

控
兩
人
以
私
藏
鶏
片
案
云)
以
上
人
名
譯
音
) 

0
乂
有
歹
徒
圖
姦
案
兩
宗 

據
西
婦
品
弭
氏
投
報
警
局
供
柄
、，謂
昨
星
期
四
一 

晚
由
城
多
利
亞
街
行
至
二1
八
街
東 
一r
號
怖 

落
左
右
：
有
一
人
尾
其
後
。。突
然
追
趕
上
前
。
一 

將
她
抱
住
、
旋
欲
推
倒
之
、，也
一
西
婦
與
匪
徒
相 

持
小
下
、
卒
将
之
擊
退
、
從
一
小
巷
而
逃
去: 

乂
有
豈
四
婦
供
稱
。
昨
星
期
四
晚
七
点
、r
分一 

:
4
呢
胳
愼
街
夾
乍
活L
声

』有
一
人
從
後
潜 

全
)
執
其
長
棲
：
欲
牽
之
入
黑
暗
地
方

—
惟
彼 

盡
力
拒
之 
歹
徒
卒
着
驚
而
走
云
。

在
日
本
街
擺
高
慶 

年
紀
念
籌
備
會"
。擬
定

fio

全
拾 

-1
號
。、在
跑A
街
遊 6
埸 
一
舉
行
日
人
助 

慶
事
宜
一
是
以
特
委
派
籌
備
會
主
席
丹
打
愼
氏 

。。向
市
公
園
部
要
求
批
准
一
今
。

0
今
朝
亦
落
雪
作
大
時
暖 

今
朝
晨
早
降
雪
約
二

—分
鐘
:
落
现
即
溶
化
: 

未
股
乂
降
雨
。
預
測
大
氣
和
陳
，。繼
續
降
雨
:

昨
日
溫
度
最
高
五t
二

傑
寒
暑
衣
逐

度 
最
低 一

^
"
^
^
"
^

，。鶏
價
蛋
則
較
低
一

■
星一

二
埠1
三
號
電 
此
間
公
共
街
市
貨
物
行
情 
與

打
二
毛
八
，-
號
一
一
毛
力
・
三
號
二
毛
六:
至

於
蔬
菜

史1
但
釐
笋
毎
磅
取
恨 
一

一
毛
五

只
由2
毛
至
一
毛h

波
菜

一
每
磅
力
仙
至
费
毛
云

•
考
慮
僱
亞
人
海
員
間
題

柯
京
拾
三
號
電
*
今
日
國
會
之1
業
：
及
國
際 

關
係
委
員
會 
。特
考
慮
由
政
府
津
貼
之
輪
船
公 

司 

僱
用
東
亞
人
海
員
間
題
，查
此
間
題
？
係 

代
我
；
埠
自
由
黨
國
會
議
員
探
列
氏
。任
國
會 

所
提
議
而
轉
交
該
委
會
研
究
者
首
先
討
論
和

部

。白
喚
證
人
前

證 

善
探

列
氏
極
力
主
張 4
 
雲
埠
之
海
員
協
曾
召
喚
證
人 

，聞
擬
另
委
派
委
員

.11
人
，專
與
證
人
接
洽
厶
： 

代
表
雲
埠
商
業
交
易
所
、
及
四
商
會
簡
典
寧
氏 

。、將
由
卑
詩
省
開
往
別
處
之
商
船
僱
用
東
亞
人 

問
題
:
大
槪
而
陳
述
之
，
謂
妻
高
華
商
業
交
易

所
。
，包
括 
一百

商
號
'
一
專
辦
出
人"

貨
：
及
海
連
貿
易
等
事
業
者
一
乂
力
陳
不
能
小

用
東
亞

::他

亞
細
亞
人
與
別
公
川
來

往
雲
埠
上
商
船
競
爭
。僕
說
：
凡
租
賃
船
雙
具 

向
來
係
靠
津
貼
金
而
服
務
者 

其
重
要
点
倘
見 

諸
實
施
、。係
仆
約
定
不
能
僱
用
象
亜
人
，城
限

定
僱 

塲
僕
 

限
制
一 

乂
罕. 

則
惹
一 

影
响 

乎
"
』

拿
大
人
因
此
而
欲
在
公
共
市
 

則
不
能
實h
。
乂
引
用
英
険
無 

用
外
國
人
爲
證
。"
此
種
限
制 

此
等
商
船
将
華1
0
律
革
職
。 

大
反
對
3
而
其
必
定
之
結
果
： 

務
不
鮮
；
乂
况
今
正
欲
發
展
之

之

J
商
船
華
匸 

而
來
各 

慌

深
信
木
有

人
一
厶
。 

街
市
之
行
情

■
脚
甫
不
得
涉
政
冶
連
動

上
海
華
夏
藥
房
創
製 

香
港
岐
行
所

H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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卜
九
號
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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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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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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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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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 

加
購
各
母
代
理
處 

一
域
也
極
俳
邸 
一
雲
坤 
元
狹
蛇
分

411 源 

淑
坤 
柄
大
打
廣
能 
1.
作
生
號
廣
濟
堂 

-
滿
埠-
泗
噂
感
新
*-和
一
郴
城.
福％

TH

■
城
埠
華
醫
院
出
口
票
訊 

域
未
利
而
，
本
毋
中
華
醫
院
"
爲
病
僑
服
務 

毎
年
經
我
儿
名"
除
屮
華
會
館
資
助
上
外">
信 

并
向
歸
國
僑
胞
收
出
口
票
補
助
小
少
， 

Z-
屮
|
 

月
曾
将
助
出
口
票
之
俺
胞
芳
名
登
報 

茲
乂
將■ 

二
月
以
前
之
經F
人
及
芳
名
列
一
卜"
萬
育
党
關 

元
恩
經F
吳
章 
吳
準 
胡
錫
楡 
關
沽
鴻
。關
幻 

源
。梁
成
海
.
關
崇
蔚
。以
上
開
平
人
，
興
利
綁 

r
周
維
俸 
周
家
横 
周
家
深 
周
成
鈍
周
瑞
添
 

周
榮
棟 
周
瑞
剣
，周
庚
盛 
周
開
修 
•，以1
開 

干
人
•
、利
冋
昌
紳f
吳
錦
榮 
馬
順 
黃
灼
章 

以1
仆
山
人 
一
副
錫
疇 

東
莞   

\
 

諮
王
興
一

侖

 

啟 

巡
敗
者
同
人
奉
命
停
再
有
獎
義
捐
以
敕
會
舘
醫
院
財
難
明
知
德 

薄
能
鮮
不
足
以
肩
此
重
任
幸
自
籌
辦
以
來
荷
蒙
僑
胞
熟
烈
贊
 

助
成
績
尙
佳
尤
其
各
勸
銷
星
委
員
所
到
各
處
如
雲
埠
及
雲
島
 

一 帶
板
工
備
蒙
優
侍
現
獎
捐
券
經
貳
月
廿
三
日
任
會
舘
揭
曉
詳 

情
分
載
各
華
字
日
報
怨
小
備
載
越
登
數
言
申
謝
僑
胞
贊
助
及
優 

待
燃
意 

城
毋
中
華
會
舘
有
獎
義
捐
委
員
會
同
人
敬
敗

樂
於
性
交
，倘
兩 

r

性
對
壘•
臨
戰
不 

、̂
!^^*

n

鋭
•
實
受
莫
大
之
一

缺
点
•
雖
愛
乂
奚 

樂
焉
。 

(
此
露
確
能
助
性
交
無
限
的
快
媒
一 

能
使
對
性
感
給
如
受
催
眠
柔
媚
的
醉
態
誠
巧
奪
天
功
令
人
浪
漫 

不
可
思
議
的
妙
藥
完
全
補
晶
保
無
傷
身
壊
腎
之
虞 

毎   

«
壹
元 

不
受C

O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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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
高

華

丿

超

暁

農

点

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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逕
敢
者
本
總
堂
于
昨
三
月
八H
午
后
壹
時
舉H
第
拾
週
年
紀
念 

慶
典
荷
蒙 

各
埠
派
代
发
親
臨
助
慶
惠
來
賀
儀
祝
詞
厚
禮
隆
重 

殊
深
感
激
小
勝
榮
幸
謹
綴
數
言
以
鳴
謝

tw 

城
埠
頴
川
閱
報
讯
賀
儀
五
元
祝
詞
北
京
樓
賀
儀
五
元
 

二
埠
分
堂
賀
儀
貳•
兀
五
祝
詞 

懷
春
女
士
口
儀
丸
元 

叫
吆
頴
川
分
堂
賀
儀
貳
元
祝
詞 

袁
育
芳
賀
儀
三
元 

溫
地
辟
榮
洪
賢
餘
閏
二•
苡
金
癸
昌
德
洽
共
賀
儀h
元 

神
梅 

玉
泉 
品
乾 

羣
歡 
彥
達 

各
賀
金
貳
元 

明̂
 
賢
煥 

各
賀
金
兀
牛

月
溪
房 
少
楷 
煒
賢 

積
象
明
 
53
横 ̂
 
錦
碌
祀
祝 

連
勝 

以
上
各
賀
金 
二
兀 

賢
熾 
象
綴 
祀
吉
各
賀
金
•
一
毛
五 

象
基 
宜
棠 

孔
墉 
孟
沛 

各
賀
金
五
毛 

胡
安
定
堂 

片
市
魯
別
分
堂 

衾
巴
崙
分
堂 

党
件
分
堂

▲
承
受
餐
館
股
份
啟
事

敢
者
亞
省
片
屋
架(Ponoka:*lt:a.)s-R

itzC
afe

餐
館
前
_ 

H
係
馬
阈
安

•hi
暢
黄
添
禮
二
人
令
股
營
業
今
因
國
安
志
圖
別
業
一 

愿
将
儿
名
卜
所
佔Z
股
連
舖
底
架
生
器
具
等
完
全
頂
與
馬
捷
黃 

添
禮
承
受
定
期
本
中
•
一
月|
八
號
住
片
屋
架
埠A.E.Eas1:er  

LJ
資
辦
事
處
交
易
如
有
唐
潦
與
國
安
來
往
數
口®
 輻
大
淸
者
請 

大
交
易
以
前
先
來
坤
安
如
逾
期
不
到
是
爲
自
懐
一
嗣
交
易
後
該 

卷
館
舖
底
架
生
器
人
永
遠
歸
黄
漆
禮
馬
捷

hl
暢
三
人
管
業
槪
與

國
安
無
涉
特
登
依
聲
明
以
免
後
論 

民
國H
R
"
:•
月
嚙
號

馬 
捷
寺
攵 

黄
添
禮
牛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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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幟
製
備
各
項
板
料
川
以
起
造
藏
神
子
屋
或
住
家
屋
兼 

大
門
窗
門
等
物
典
夫
一
切
建
造
材
料
各
板
無
小
齊
備
價
、 

：：：

最
低 
仰
爲
留
意
木
板
嫩
主
人
歆
迎
光
顧 

守
。
皆
號
四
邊
一
街
夾
緬
汝
粗
巴
街

北
云
高
華
板
個
公
司
啟

人
，
杏
芳
經
手
制
孔
蒯
焯
南

達
。

麥
金
從 
余
姫
侑
一
今
金
人
：
以1
中
山
人
。
茂 

利
經F
孚
揚 
孚
有
一
李
永
錫 

以
上
自
山
人

— 

李
華
鉗 
李
極 
林
時
利
。林
穠
寬
以
上
新
會
人
 

二
祥
泰
經
手
黄
灼
炤
。黄
池
英
，处
槐
根
。陳1
 

均
黄
洪
結
、以
上
增
城
人 

恒
茂
經
手
楊
厅
旌
一 

林
華
成
林
緒
 
鄒
海
扶
以
1
.新
曾
人
。，盧
卓
一

和
經F
伞
崇
匡 
"
学
门
裕 
李

iff:
。恩一

毓
霖 
黄
華
休 
黃3

挹

，以1
台
山
人 

裕
綸

經F
胡
灼
俊
胡
雄
濯
 

戶
黄
釜
潤 

门
山
人 

人
，
蛀
鮫
經F
樊
烟
垚 

關
崇
康
，新
曾
人 
成

以1
開
中
人
均
安
經
 

松
利
經F
F
爲
香
山
 

番
禺
人
:
德
隆
經
手 

牛
隆
經F
袁
炳
榮 
二

：：

山
人
"
協
益
經t
周
和
興 
周
幹
苏 
排
禺
人
。 

自
記
經
手
劉

HI-
用

一
新
會
人
；
永
昌
經
手
董
金 

良
港
禺
人
滙
生
源
活
記
經
手
林
德
宣
林
 

立
鴻 

新
曾
人
一
李
饒
初
經
手.咼
連
昆 

刿
松

富
香
山
人

繰
手
連
傳
偉
。
雷
相
皎
。

雷 
H-
沈 
孚
豐
猷 
周
寶
勳 
雷
家
聲 
副
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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